
新闻公报 

立法会十八题：向少数族裔人士提供银行服务 
  

２００９年３月４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三月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刘慧卿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报，有银行拒绝为巴基斯坦裔香港居民开设户口，理由是他们来自

恐怖分子国家。就此，行政机关可否告知本会： 
 
（一） 过去五年，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辖下的种族关系组、香港金融管理

局（金管局）和平等机会委员会（平机会）有否接获有关的投诉；若有，

详情为何；及 
 
（二） 有否评估上述情况是否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种族歧视； 
 
（ｉ） 若评估结果为是，当局会采取何种措施，确保少数族裔人士受到

《种族歧视条例》（第６０２章）的保障，特别是获取银行提供服务方面，

以及种族关系组、金管局和平机会会否就为少数族裔人士提供服务事宜向

银行发出指引；若会发出指引，详情为何； 
 
（ｉｉ） 若评估结果为否，理据为何？ 
 
答复： 
 
主席： 
 
（一） 在过去五年，平等机会委员会（平机会）并没有接到有关投诉。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辖下的种族关系组则收到四宗与少数族裔相关的银行

拒绝开户的投诉。 
 
  至于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方面，该局在过去五年并没有接获巴

基斯坦裔香港居民未能开设银行户口的投诉，不过在此段期间，金管局接

获三宗涉及少数族裔人士被银行拒绝开户的投诉。三位投诉人属不同种

族，涉及的银行亦不相同。据金管局向有关银行了解，其中一宗个案，是

因为投诉人与银行之间出现误会，银行实际上并没有拒绝为投诉人开户。

其余两宗个案，主要是投诉人未能提供足够数据，符合银行的开户要求，

当中并没有涉及种族歧视成份。 



 
（二） 《种族歧视条例》预计于二○○九年中全面实施。在这之前，任

何与某一族裔的人士于银行开户有关的投诉均不能根据《种族歧视条例》

处理。在《种族歧视条例》全面实施后，平机会将有权调查这类投诉，及

在考虑个别个案的情况及《种族歧视条例》相关条文后，就有关个案作出

评估。平机会会留意发展情况，在有需要时向银行业就有关事宜发出指引。 
 
  此外，金管局亦曾与七家主要零售银行了解情况，它们均表示有向少

数族裔人士提供户口服务。事实上，它们的开户要求，适用于所有客户，

当中并没有针对个别种族人士的额外要求，客户的种族背景亦不是它们考

虑是否为其开设户口的因素。  

完  

 


